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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区鳌头镇“11·1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 11月 14日 16时 52分许，从化区鳌头镇发生一

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93.5 万元

（以下简称“‘11·14’事故”）。

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规定，广州市从化区政府依法

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提交的《从化区鳌头镇“11·14”一般高

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

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以下简称“《评估办法》”）

的有关规定，广州市从化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成立从化区鳌头镇“11·1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评估对象

的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

三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

（一）成立评估组

2025年 11月 20日，广州市从化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

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应急委办公室”）牵头成立评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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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由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区公安分局、区住建交通局、

鳌头镇的有关同志组成。

（二）确立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

1.确立评估对象。评估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从责

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

作的落实情况，确定本次评估对象如下：

（1）广州市从化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管理

局”）；

（2）广州市从化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以下

简称“区应急委办”）；

（3）华辉公司等项目相关参建单位；

（4）广州市从化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以下

简称“区住建交通局”）

（5）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鳌头镇”）。

2.确立评估内容。评估组根据《评估办法》，逐项对照

《事故调查报告》中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等

确立本次评估内容，编写《责任追究情况检查表》《落实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检查表》《座谈问询人员名单》《座谈问

询问题表》。

（三）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利用各类评估检查表，

对各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进行核

实；对华辉公司等项目相关参建单位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文件、档案、台账、通报等进行了查验，并通过座谈问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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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评估华辉公司等项目相关参建单位对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的落实情况；同时，评估组通过查阅区应急管理局、区

应急委办、区住建交通局、鳌头镇提交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报告及开展相关工作的文件资料，评估区应急管

理局、区应急委办、区住建交通局、鳌头镇落实事故防范和

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与工作成效。

二、总体评估意见

从华辉公司等项目相关参建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区应

急委办、区住建交通局、鳌头镇对“11·14”事故责任追究、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的落实情

况总体来看，评估组经评估认为：

（一）区应急管理局、区应急委办针对《事故调查报告》

提出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均已落

实到位。

（二）华辉公司等项目相关参建单位针对《事故调查报

告》中提出的相关问题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建议，均已

开展相应的防范和整改措施。

（三）区住建交通局、鳌头镇能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汲

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

同类事故的发生。

三、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责任追究的相关文件，已明确《事故调

查报告》中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梳理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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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责任单位/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华辉公司

事发项目的单

位

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建议由区

应急管理局依法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1
月 14 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于 2025年 4月 11日
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550000
元的行政处罚，华辉公司于

2025年 4 月 24 日缴清罚款，

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4 月

27日结案。

2

陈*健
作为华辉公司

在事发项目主要负

责人、项目经理

对事故发生负

有领导责任，建议

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1
月 14 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于 2025年 4月 11日
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26036元
的行政处罚，陈*健于 2025年
4月 24日缴清罚款，区应急管

理局于2025年4月27日结案。

3

赖*
作为华辉公司

在事发项目安全负

责人

对事故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

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1
月 14 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于 2025年 4月 11日
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9520 元

的行政处罚，赖*于 2025年 4
月 24 日缴清罚款，区应急管

理局于2025年4月27日结案。

4

林*斌
作为华辉公司

在事发项目专职安

全员

对事故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

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1
月 14 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于 2025年 4月 11日
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15001.04
元的行政处罚，林*斌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缴清罚款，区应

急管理局于 2025年 4月 27日
结案。

5

张*
作为华辉公司

在事发项目专职安

全员

对事故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

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1
月 14 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于 2025年 4月 11日
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3919.4
元的行政处罚，张*于 2025年
4月 24日缴清罚款，区应急管

理局于2025年4月27日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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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责任单位/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6

陈*斌
作为华辉公司

在事发项目钢结构

班组长、现场管理

人员

对事故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

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1
月 14 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于 2025年 4月 11日
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11115.2
元的行政处罚，陈*斌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缴清罚款，区应

急管理局于 2025年 4月 27日
结案。

7 区安委办

为吸取事故教

训，督促相关参建

单位进一步强化安

全管理，建议由区

安委办进行约谈警

示。

区安委办已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对项目相关参建单位

进行约谈警示。

四、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等方式，针

对“11·14”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情况开展评估工作。经评估，华辉公司等项目相关参建单

位已基本进行了整改。华辉公司等项目相关参建单位通过加

强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落实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

责、全面开展事故隐患排查的举措，严格过程控制与整改闭

环的举措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华辉公司等项目相关参建单位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

意识

一是科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结合企业生产特点和年度

安全工作任务，制定《年度安全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及考核方式，覆盖新员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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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培训、在职员工年度再培训、特种作业人员专项培训、转

岗复岗人员培训等各类培训需求，确保培训工作有计划、有

重点、有落实。二是建立三级安全教育档案，实现一人一档。

严格执行公司级、车间级、班组级三级安全教育制度，规范

填写《三级安全教育登记表》，详细记录新员工入职后的三

级培训时间、培训内容、授课人、考核成绩等信息。同时，

使用《三级安全教育考核试卷》，对参训人员进行理论知识

考核，确保培训效果可量化、可检验。通过“一人一档”的管

理模式，实现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全过程可追溯。三是细化各

类培训登记台账，确保过程留痕。使用《作业人员安全教育

登记表》，对特种作业人员、高危岗位人员等重点群体进行

专项登记，记录其培训经历、持证情况、复审记录等信息。

建立《工人安全教育汇总表》，定期汇总统计各类培训开展

情况、参训人数、考核合格率等数据。四是聚焦重点岗位，

开展专项作业安全培训。针对电焊、高处作业、吊装作业等

高风险作业，定期组织开展专项作业安全培训，重点讲解作

业规程、风险辨识、应急处置等内容，并组织实操考核，确

保作业人员熟练掌握安全操作技能。

2.落实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一是编制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主要负责人到一线从业

人员的各岗位安全职责，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二是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系

统编制涵盖隐患排查、教育培训、应急管理、设备维护等内

容的制度汇编，确保安全管理工作有章可循、规范运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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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立项目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在各在建项目设立安全生产

领导小组，明确组长、副组长及成员职责，定期召开安全会

议，组织开展安全检查，确保项目安全责任落实到位。

3.全面开展事故隐患排查

以隐患排查治理为核心，实现安全隐患全过程留痕、闭

环管理。由项目经理带队进行安全生产月度检查，明确隐患

等级、整改措施、整改责任人、整改期限及复查情况等核心

要素，做到“一次一记、一患一档”。排查人员坚持“谁排

查、谁签字、谁负责”，确保记录真实、完整、可追溯。对

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和销号制度，明确整

改时限和责任人，整改完成后由专人进行复查验收，形成“排

查、登记、整改、复查、销号”的完整闭环，确保隐患整改

到位、动态清零。

五、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

“11·14”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各评估对象深刻汲取

事故教训，其中区住建交通局通过全面部署扎实推进隐患排

查治理、组织安全教育培训，筑牢安全思想防线的举措；鳌

头镇通过强化属地监管意识，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举一反三，

开展警示教育的举措，防止发生类似事故。

区住建交通局、鳌头镇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

况具体如下：

（一）区住建交通局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落实

情况

1.全面部署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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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住建交通局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多措并

举强化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监管。一是迅速部署，全面开展隐

患排查整治。印发《关于迅速开展脚手架登高等作业检查做

好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至各镇街、区质安站等有关单位，

要求各单位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在建房屋建筑和道路建设项目事

故隐患排查与安全培训教育，严格落实自查自纠，切实加强

岁末年初建设工程工地管理，坚决吸取高坠和坍塌事故教训，

持续抓好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是严格监管，扎实开展交通工程监督检查。 严格落实区

本级监管交通建设工程管理职责，自“11·14”事故发生后至

2025年 11月，累计组织监督检查 541人次，对区管交通工

程开展监督检查 161 次，检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52 处，未

发现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均已及时督促

责任单位落实整改，实现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动

态清零。

2.组织安全教育培训，筑牢安全思想防线

在今年岁末年初，区住建交通局要求交通工程参建单位

认真执行节后复工程序，严格落实复工复产“七个一”措施，

并指导交通建设工地做好复工前安全教育培训，复工期间全

区交通建设工地共开展“同堂听课”活动 10 场次。组织召

开了 2025 年第一至第四季度安全防范部署工作会议、“3·25”

房建道路工程安全生产警示会议，定期研判分析房建交通施

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及存在问题，以事故为鉴，部署房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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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地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二）鳌头镇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落实情况

1.强化属地监管意识，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鳌头镇一是压实项目主体责任。督促辖内项目全面梳理作业

安全管理短板，完善特种作业审批流程，严格落实“先审批、

后作业”制度。对施工人员开展全覆盖安全培训，重点强化防

坠落措施教育，确保操作规范入脑入心。全面排查项目安全

防护设施，重点整治脚手架、临边洞口防护不到位等问题，

切实消除事故隐患。一是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建立“行业主管

+安全监管”联动机制，通过调整修改从化区鳖头镇安全生产

委员会成员及职责分工，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职责，2024、

2025年召开党委会议、监管部门部署会议等各类会议部暑建

设项目安全生产工作共 12 次。三是深入一线，落实执法巡

查。2024 年 11月 14日至 2025 年 11月 20 日期间，共出动

检查人员 686人次、检查施工工程 116家次、农民自建房 958

家次，在建工程存在楼梯临边防护未设置，部分兜底网脱挂；

自建房存在工人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问题；针对发现的

高坠隐患问题发出整改通知书 335份，责令改正隐患 335项。

2.举一反三，开展警示教育

2025年 7月 1日，鳌头镇不定期在镇政府召开农村自建

房安全生产会议，会上要求到场农户要维护好现场施工安全

加强自建房安全管理，预防农村自建房安全事故发生，现场

设警明显的警示标识，提高安全意识，时刻紧绷安全弦，全

面汲取有关自建房屋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防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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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建房安全风险隐患，预防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强化农村建房安全保障工作，

工匠要持证上岗，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安全标准，配备

安全帽、防护网，购置团体险，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六、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监管

方面存在主要问题。

七、相关工作建议

建议各评估对象继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与生产安全监

管工作，落实安全风险防范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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